
品牌产品拍摄与制作服务合同 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成都十二时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06MAACN3N81D   

乙方（承接方）：刘乐林   
身份证号码：360726200312311845   

签订日期：2025年7月2日   

## 一、项目内容 

甲方委托乙方负责**MAKOTO日料品牌产品成品视频拍摄与剪辑**项目的制作与执行。具体内容包
括：   
- 拍摄及剪辑40个产品展示视频，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2分钟   
- 视频需体现品牌露出，背景有品牌logo   
- 拍摄风格以甲方提供的参考视频为准   
- 禁止使用网络版权素材，所有素材须为乙方原创或合法授权   
- 食材及物料由乙方自行采购并负责解决 

## 二、项目周期 

项目起止时间：2025年7月2日至2025年7月16日（共两周）。 

## 三、费用及支付方式 

1. 本项目总金额为人民币8,000元（大写：捌仟元整），按每集200元计费，共40集。 
2. **食材及物料费用**：乙方应根据实际拍摄所需，提前向甲方提交食材及物料采购清单及预计费用，
甲方审核确认后，按实际采购需求分批支付相关费用。乙方应妥善保管采购发票或凭证，并在项目结束
后统一提交甲方备案。 
3. 上述总金额已包含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需的所有费用（除单独列明的食材及物料费用外），无需另行报
销。 
4. **服务款项支付方式**：   
   - 项目全部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项目服务款项（人民币8,000元）给乙
方。 
   - 项目未完成或未通过甲方验收的，不予结算服务款项。 

## 四、双方权利与义务 

1. 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品牌logo、参考视频及其他必要资料，并协助乙方顺利完成拍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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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完成项目内容，确保项目质量与进度，妥善使用并保管食材及物料费用，合理采购
所需物料。 
3. 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资料，未经甲方许可不得泄露或挪作他用。 

## 五、验收与交付 

1. 项目完成后，乙方应按时向甲方提交全部成果，甲方应在收到成果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。 
2. 如甲方对成果有异议，应在验收期内一次性提出，乙方应根据甲方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（大致方向不变
情况下可多次修改）。 

## 六、违约责任 

1.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 
2. 若乙方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无正当理由中止拍摄，甲方有权不支付剩余款项及服务费用。 
3. 若甲方无故终止合同，需按已完成视频数量按比例支付乙方费用，并结清已支付的食材及物料费用。 
4.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 

## 七、其他 

1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2.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
签字：_____________   

乙方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   

日期：2025年7月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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